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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1-02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能源物流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物

流”）81.19%股权协议转让给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物

流”），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1,174.24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妈湾公司”，公司合计持有85.58%股权）拟将能源物流18.81%

股权协议转让给盐田港物流，转让价格人民币2,588.83万元。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集团”）持有公司63.74%股权，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盐田港物流是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

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盐田港集团董事长李冰先生同时担任深能集团董事、

总经理职务，且李冰先生辞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盐田港集

团副总经理叶忠孝先生同时担任深能集团董事职务，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转让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深能集团为关联股东，

但公司九名董事均不是关联董事，对该议案不需回避表决。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能源物流公司股权的议

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直接出资企业的产权变动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因此，本次转让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由于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

能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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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福良；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440301103171087； 

经营范围：物流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仓储服务；经济信息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物业管理；国内普通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6月30日）；国内船舶代理、国内水

路货运代理（《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5月25日）；国际货运代

理； 

主要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2010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6,091.5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9.37万元，截止2010年12月31日总资产31,236.36

万元，净资产28,459.96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唯质； 

注册资本：13,182.3692万元； 

营业执照号：440301102887067； 

注册日期：1996年3月28日； 

经营范围：保税区内自购土地单项房地产开发管理；国际贸易；转口贸易；

保税仓储货运及相关业务；出口产品加工、复加工；各类经济信息咨询( 以上凡

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 )；公路集装箱、普通公路货运、中转联运（均限本公司经

营保税货物），运输信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具体按深贸管准证字第2003

－3673号执行）。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过境货物、国际展品及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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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

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 

股东情况：本公司：出资 10,702.9477 万元，持有 81.19%股权；妈湾公司：

出资 2,479.4215万元，持有 18.81%股权。 

资产情况：房屋建筑物及其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位于深圳市福田保税区，

包括一期仓库、办公楼及配套的道路围墙等；土地使用权包括位于深圳市福田保

税区桃花路5号B105-74-1号宗地和位于盐田区明珠道的J306-0016号宗地。 

近三年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08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1,425.40  1,478.83  4,399.91  

非流动资产 11,980.51   11,674.50   12,944.32 

资产合计 13,405.91 13,153.34 18,295.85 

流动负债 10,801.53 11,045.99 7,224.49 

非流动负债      1,419.00       1,419.00       1,419.00  

负债合计   12,220.53    12,464.99    8,643.49 

净资产 1,185.38   688.35   9,652.36 

项目 2008年 1-12月 2009年 1-12月 2010年 1-12月 

营业收入 6,017.74  4,815.42  5,105.70  

利润总额 -198.65  -583.86   -160.99 

净利润 -202.65 -497.03 -85.99 

权属：公司与妈湾公司在该项股权上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它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

项。 

 

四、交易的定价 

（一）专项审计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0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的《专

项审计报告》，能源物流的总资产为17,211.75万元，总负债为7,306.48万元，

净资产为9,905.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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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评估 

根据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0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的《资产评估报告》，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能源物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13,763.07

万元，评估增值3,857.80万元，增值率38.95%。  

本次能源物流股权转让价格以上述评估值为依据，本公司持有的能源物流

81.19%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11,174.24万元；妈湾公司持有的能源物流18.81%

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2,588.83万元。 

 

五、转让方式及交易合同主要条款 

（一）本公司持有的能源物流81.19%股权和妈湾公司持有的能源物流18.81%

股权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协议受让方为盐田港物流，转让价格分别为对应的评

估价值11,174.24万元和2,588.83万元。 

（二）盐田港物流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20日内，以现金方式

一次性支付完毕应付本公司和妈湾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三）鉴于能源物流代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的进口

设备，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财务”）已为

能源物流提供的授信和担保、以及在评估基准日至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前新提供的

授信和担保，盐田港物流在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当日，承接能源财务为

能源物流提供的所有授信和担保，且能源财务撤销对能源物流的所有授信和担

保。本公司、盐田港物流、能源财务和能源物流在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变更授信和担保所需的程序。 

 

六、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一）债权债务基本情况 

截止资产评估基准日2010年8月31日，能源物流主要债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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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1、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能源物流向妈湾公司偿清借款本金（利息

已按月支付）。 

2、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本公司对能源物流的债权，盐田港物流在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20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代为偿清本息，计

息截止日为盐田港物流代为偿清本息日。 

3、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能源财务在评估基准日至完成股权变更手

续前，对能源物流新产生的债权，盐田港物流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生效之日

起20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代为偿清本息，计息截止日为盐田港物流代为偿清

本息日。 

 

七、职工安置方案 

能源物流2011年3月2日已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形成《关于公司股权转让有

关职工安置方案的决议》，决议内容如下：本次股权转让后，能源物流将继续履

行转让前与职工已签订的劳动合同（职工本人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除

外）。 

 

八、目的与影响 

目前国内物流行业目前发展较快，但竞争十分激烈，不具备行业优势的物

流企业很难获得发展空间。能源物流盈利能力薄弱，近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自成立以来从未分红，投资回报率低。本次转让能源物流股权将有利于提高本

公司总体的投资收益率，有利于本公司剥离非核心业务并减少经营投资风险。 

按 2010 年底的账面净值测算，本公司因本次股权转让产生收益 471.29 万

元；妈湾公司产生收益 1,642.49万元。股权转让所得将用于补充本公司和妈湾

债权人 款项性质 科目 
金额 

（万元） 
备注 

本公司 借款 其他应付款 3,750.75 
金额一栏为本息合计，2005年借款，

年利率3.7% 

妈湾公司 借款 长期借款 1,419.00 
银行委贷，利息已按月支付，金额一

栏为本金，2006年借款，年利率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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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流动资金。 

 

九、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本公司将持有的能源物流 81.19%股

权协议转让给盐田港物流，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1,174.24万元；同意妈湾公司将

持有的能源物流 18.81%股权协议转让给盐田港物流，转让价格人民币 2,588.83

万元；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转让能源物流公司股权关联交易事项得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

可，同意该次关联交易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公司转让能源物流公司股权符合公司调整非核心业务的战略意图，评估

结果、转让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此次转让能源物流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